
关于补发音乐学院7名学生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的
说明
根据音乐学院2024年12月25日提交学生处的书面报告，经核查确认：该学院在2024-2025学年本专科国家助学金评审工作中，因工作疏漏未将2021级音乐表演2班7名学生纳入申报名单。现经学院申请并提交整改方案，学校研究后，决定从2025年3月至7月按月向该7名学生发放国家助学金，并一次性补发2024年9月至2025年1月的国家助学金。该笔资金从高校学生资助专项奖补资金项目中支出。上述7名学生名单及资助标准如下：
	序号
	姓名
	学号
	班级
	国助等级
	金额（元/月）

	1
	班燕飞
	219140741010
	2021级音乐表演2班
	一等
	480

	2
	刘子明
	209140842016
	
	二等
	370

	3
	吴文明
	219140842016
	
	二等
	370

	4
	刘青格乐
	219140842009
	
	二等
	370

	5
	曲佳宇
	219140741031
	
	二等
	370

	6
	张志伟
	219140741006
	
	三等
	260

	7
	高志伟
	219140842017
	
	三等
	260



    特此说明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17日
